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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有效促进了双边贸易， 但原产地规则对双边贸易有

较大的约束作用。 本文利用两阶段 ＯＬＳ 方法， 研究了原产地规则对自由贸易协定

异质性贸易效应的影响。 文章构建了标准化的原产地规则赋值体系， 对我国现有自

由贸易协定的原产地规则进行了量化。 基于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 利用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７年数据， 测算了我国现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异质性贸易效应， 并在第二阶段回归

中估算了差异化的原产地规则对自由贸易协定贸易效应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 贸易

效应在自由贸易协定之间和自由贸易协定内部存在广泛的异质性， 原产地规则对自由

贸易协定贸易效应存在削减作用， 制度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的差异对自由贸易协定之

间贸易效应异质性的影响较大， 而特定商品规则的差异则更多引起自由贸易协定内部

贸易效应的异质性。 由于原产地规则彼此隔绝， 严格程度各异， 自由贸易的红利释放

并不充分。 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 还需制定彼此融合、 判定精准的原产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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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美国政府以 “美国利益优先” 为主导制定经济和外交政策， 加强了与我国在国际

规则上的竞争， 并试图重构国际秩序， 使得我国在国际多边体制下面临的贸易风险不断

加剧。 依靠自由贸易协定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以下简称 ＦＴＡ） 构建区域贸易循环已

逐渐成为我国稳定 “国际循环” 的重要方式。 中国在 ＦＴＡ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目前已与 ２５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 ＦＴＡ。 ２０１９年中国向 ＦＴＡ伙伴的出口已占总出口的

３４ １８％， 东盟已成为我国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ＦＴＡ通过降低关税等贸易壁垒、 优化

通关程序等措施， 有效提升了出口水平， 但对不同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差

异。 这些异质性既来自于伙伴国本身的市场容量、 贸易结构、 消费习惯与进口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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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贸易成本、 边境效率等因素， 也包括我国产品生产能力与质量的因素， 还有来自

于 ＦＴＡ条款的差异性。 关税优惠政策决定了出口企业最直接的收益优惠， 然而在协

定中往往设置原产地规则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ｓ， 以下简称 ＲｏＯ） 来鉴别商品是否符合优

惠市场准入条件。 ＲｏＯ作为协定条款的核心组成部分， 要求商品在区域内完全获得或

发生实质性改变才可以享受优惠政策， 既为阻止第三国企业利用关税优惠进行的贸易

套利行为， 也为确保 ＦＴＡ的 “红利” 能锁定在成员国内部， 以盘活区域内经济资源。
但设定不合理的 ＲｏＯ也会过度增加区域内企业利用优惠政策的成本， 对区域内企业

利用 ＦＴＡ优惠政策产生抑制作用。 ＲｏＯ 的内容呈现出越来越细致、 复杂化的趋势，
严格程度和主规则模式不同的 ＲｏＯ条款导致了优惠政策使用成本的差异性， 进而使

得 ＦＴＡ的贸易效应具有广泛的异质性。 这种异质性不光体现在不同 ＦＴＡ之间， 在同一

ＦＴＡ内部的不同产品之间也存在着差异。 考虑到 ＦＴＡ在我国 “国际循环” 中的重要地

位， 精准测算 ＲｏＯ限制指数， 并评估 ＲｏＯ对 ＦＴＡ贸易效应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有部分文献从贸易偏转无套利空间的角度 （Ｆｅｌｂｅｒｍａｙ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１］，

反对在 ＦＴＡ中设置原产地规则， 然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凭借丰富的经验， 制定了有

针对性的 ＲｏＯ， 极大促进了区域内经济发展和产业技术的进步。 欧盟对集成电路的

ＲｏＯ要求必须在区域内完成 “刻蚀” “扩散” 等工艺才能获取原产资格， 这促进了

国际上先进企业到欧盟投资， 奠定了欧盟在集成电路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美加墨

协定” 的 ＲｏＯ将 ＮＡＦＴＡ中汽车享受免税政策的区域价值从 ６２ ５％提高到 ７５％， 对发

动机等核心零部件提出了 １００％的原产要求， 意在降低域外汽车企业的竞争， 保护区

域内部汽车产业； 超大型 ＦＴＡ－ＣＰＴＰＰ 中 ＲｏＯ对纺织品设置了 “纱后原则”， 构建区

域内的贸易 “自循环” 体系， 试图逐步摆脱对特定供应链的依赖。 在国际贸易逆全

球化加剧的背景下， 我国还需加紧谈判和筹划建立更多的 ＦＴＡ， 科学设置 ＲｏＯ， 以

降低对特定市场的依赖， 多元化供应链体系， 分散国际贸易风险。 因此有必要总结

我国现有 ＦＴＡ框架下 ＲｏＯ与出口的关系， 确保我国在今后的 ＦＴＡ 谈判中制定更加

合理的原产地规则， 以有效降低出口壁垒， 提升贸易水平， 增加双边福利。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对现有的研究 ＦＴＡ 异质性贸易效应和量化研究

原产地规则的文献进行梳理， 包括原产地规则标准化与严格指数赋值体系的构建，
以及 ＦＴＡ贸易效应异质性测算的文献； 第二部分构建了原产地规则的赋值体系，
测算了我国现有 ＦＴＡ的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 第三部分使用两阶段 ＯＬＳ 方法， 构

建了测算 ＦＴＡ贸易效应的模型， 计算了我国现有 ＦＴＡ 的异质性贸易效应。 在第二

阶段回归中加入关税优惠、 双边贸易互补指数、 产品进口依赖度、 非关税措施、 贸

易促进指数等控制变量， 构建了估算原产地规则与 ＦＴＡ 异质性贸易效应的回归模

型； 第四部分为对回归结果的分析， 计算了差异化的 ＲｏＯ 对 ＦＴＡ 异质性贸易效应

的解释程度， 以及原产地规则对贸易效应的抑制程度； 第五部分为文章的结论， 总

结了文章的创新与不足， 并提出研究展望。

一、 文献综述

有许多文献研究了 ＦＴＡ 的贸易效应， Ｂａｉｅｒ 等 （２０１４） ［２］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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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计算了 ＦＴＡ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并发现 ＦＴＡ首先促进出口的集约边际，
而后是扩展边际， 两者存在一定的时间差。 Ｂａｉｅｒ 等 （２０１９） ［３］基于扩展的引力模

型， 利用两阶段 ＯＬＳ方法研究发现： 在国家贸易层面， ＦＴＡ 贸易效应存在广泛的

异质性， 其中有三分之二的异质性来源于 ＦＴＡ 内部， 并认为除关税优惠外还存在

其他非关税因素影响 ＦＴＡ贸易效应， 但他们并没有指出 ＦＴＡ 中具体影响贸易效应

的条款。 张应武和郑凡之 （２０１９） ［４］研究了 ＦＴＡ异质性内容的贸易效应， 指出我国

ＦＴＡ贸易促进作用的主要渠道是 “ＷＴＯ－Ｘ” 条款。 根据国际贸易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ｅｎｔｒｅ ， 以下简称 ＩＴＣ） 的调查， 在 ＦＴＡ 框架下的商品贸易中 ＲｏＯ 是

除关税减让措施外对商品流动约束最大的规则。 定义在产品层级的关税减让和原产

地规则差异性较大， 两者对商品贸易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ＲｏＯ规定了商品享受 ＦＴＡ
优惠政策的最低标准， 其设置的初衷是防止第三国企业利用协议国之间的低关税进

行套利行动 （Ｆｅｌｂｅｒｍａｙ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但 ＲｏＯ也增加了成员国企业利用 ＦＴＡ优惠

的成本， 如行政成本、 企业管理调整成本等 （Ｔｏｍｏｍｉｃｈｉ ａｎｄ Ｋａｚｕｈｉｒｏ， ２０１７） ［５］，
导致部分区域内的企业无法满足 ＲｏＯ 的要求， 使得优惠政策的利用率低于 １００％
（Ｋｅｃｋ ａｎｄ Ｌｅｎｄｌｅ， ２０１２） ［６］。 在 ＦＴＡ 中出于诱导产业发展或保护低门槛产业既得

利益的目的 （Ｃｏｎｃｏ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７］， 对不同产品设置严格程度差异化的 ＲｏＯ， 进

而导致了差异性的使用成本。 有许多文献研究了原产地规则对 ＦＴＡ 贸易效应的影

响， 研究结果均提出 ＲｏＯ 是隐性的贸易保护措施 （Ｃｈａｓｅ， ２００８） ［８］， 其中 Ｊａｍｅｓ
（２００５） ［９］毫不避讳地指出原产地规则阻碍了全球贸易自由化。 吕建兴和曾寅初

（２０１８） ［１０］研究了我国 ＲｏＯ的例外安排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 计算结果表明 ＲｏＯ的

例外安排对进口的抑制作用是正常安排的两倍左右， 导致进口执行成本增加了

９ ７２％。 李海莲和韦薇 （２０１６） ［１１］对我国 ＦＴＡ 的原产地规则进行了量化研究， 研

究结果表明 ＲｏＯ对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约束效应。 以上文献研究多集中于原产地

规则的平均效应， 并没有将 ＲｏＯ 规则引起的贸易效应异质性纳入研究框架中。 而

在研究差异性 ＲｏＯ对 ＦＴＡ异质性贸易效应的影响时， 量化评估现有原产地规则对

不同商品贸易的限制指数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优惠性的原产地规则是各方谈判代表根据本国发展现状而制定的， 在严格程度

和主规则模式上存在较大差异。 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的量化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 （Ｃｏｎｃｏ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提出的限制商品数量计数法， 该方法适用于以税则

归类改变为主规则的 ＲｏＯ。 我国现有的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中， 既有以税则归类改变

为主规则的 ＲｏＯ， 如中—韩 ＦＴＡ， 也有以区域增加值为主规则的 ＲｏＯ， 如中国—东

盟 ＦＴＡ， 还有以两种方式相结合的， 如中国—瑞士 ＦＴＡ， 因此需要总结出一种能标

准化所有类型 ＲｏＯ的赋值方法。 第二种常用的方法是 Ｅｓｔｅｖａｄｅｏｒｄａｌ （２０００） ［１２］提出

的基于修正七分赋值法的量化研究方法， 赋值越高则表明原产地规则的限制性越强。
吕越等 （２０１８） ［１３］对比了亚太地区 ＦＴＡ 的特定商品原产地规则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ｕｌｅｓ， ＰＳＲ）， 但并没有将制度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纳入考察， 实际上制度性规则

和程序性规则同样提高了商品贸易的限制性。 成新轩和郭志尧 （２０１９） ［１４］引入了累

积规则， 并对我国 ＦＴＡ的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进行了修正， 但其没有考虑 “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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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品获取原产资格增加的限制性， 仅考虑了累积规则、 认证程序等少量规则， 并

没有考虑预先裁决、 申诉条款等一系列规则增加的限制性。 根据 Ｋｎｉａｈｉｎ 等

（２０１９） ［１５］对 ３９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走访调查发现， 企业满足一般性规则的难易程

度存在一定的排序， 因此对不同的规则需要赋予不同的权重。
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构建了标准化的原产地规则赋值体系， 对我国现有 ＦＴＡ的

原产地规则进行了全面的量化赋值， 为原产地规则的标准化提供了研究方法。 其次，
将贸易的引力模型扩展到了产品层面， 利用两阶段 ＯＬＳ 方法， 测算了 ＦＴＡ 异质性的

贸易效应， 并探究了 ＦＴＡ异质性来源， 对预测新签订或正在谈判的 ＦＴＡ对不同产品

的贸易效应有一定的贡献。 本文还总结了我国现有 ＦＴＡ中原产地规则对我国向伙伴

国出口的影响， 为今后我国制定更加符合双方最大化收益的 ＲｏＯ 奠定了研究基础。
最后提出我国在缔结 ＦＴＡ时， 应注重原产地规则的融合， 提高对出口企业利用优惠

政策的宣传和培训， 提高优惠利用率， 以充分释放 ＦＴＡ的贸易红利。

二、 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测算

根据 ＩＴＣ的调研发现， ＲｏＯ是影响制造业企业使用 ＦＴＡ 关税优惠的最大障碍。
许多 ＦＴＡ中的原产地规则互不融合， 使得贸易网络彼此分割， 导致企业对于原产

地证明的管理成本在不断上升， 进而使得 ＦＴＡ 的优惠关税并不能被 １００％地利用。
此外， ＲｏＯ的复杂性和企业认知不足也是引起优惠关税利用率低的原因。 我国首

批对外签订的 ＦＴＡ为中国—东盟 ＦＴＡ和中国—巴基斯坦 ＦＴＡ， 其规则也相对简单。
中国—巴基斯坦 ＦＴＡ的 ＰＳＲ全部采用 ＲＶＣ４０的原产地规则①， 中国—东盟 ＦＴＡ将

与主规则不同的商品用小清单单独列出②， 而其他商品均采用 ＲＶＣ４０ 的规则。 随

后签订的中国与中南美洲国家的 ＦＴＡ， 其规则逐步开始以税则归类改变为主， 但其

在产品间差异较小， 大部分定义在 ＨＳ４ 层面。 中国—新西兰 ＦＴＡ 是我国与发达国

家签订的第一个 ＦＴＡ， 其 ＰＳＲ的严格程度以及制度安排性规则的限制程度明显更

加严格， ＰＳＲ的判定更加精准： 判定标准是基于 ＨＳ６ 设置的， 在区域价值设置了

不同的梯度， 税则归类改变的要求也判定得更精准。 从此之后签订的 ＦＴＡ， 不管是

中韩 ＦＴＡ， 还是中瑞 ＦＴＡ， 其 ＰＳＲ深度、 判定精准度、 以及涉及敏感商品保护程

度等协定条款的质量均有明显的上升。 本文使用 Ｋｎｉａｈｉｎ 等 （２０１９）、 成新轩和郭

志尧 （２０１９） 提出的赋值方法， 将我国 ＦＴＡ中 ＲｏＯ进行标准化： 现有 ＲｏＯ可以标

准化为 １４个特定商品规则， １６ 个制度性规则和 １４ 个程序性规则。 由于难以判断

一般性规则和特定商品规则哪个更难满足， 因此在计算整体严格指数时， 将特定商

品规则的严格指数与一般性规则严格指数直接相加。
（一） 特定商品原产地规则标准化与赋值

１ 标准化。 我国现有的 ＲｏＯ， 标准化后有 １４ 个基本类型： （１） ＷＯ： 完全获

得； （２） ＣＣ： 章改变； （３） ＣＴＨ： 品目改变； （４） ＣＴＳＨ： 子目改变； （５） Ｃ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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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ＶＣ４０” 是指加工过程中 ＦＴＡ成员国的域内增加值超过 ４０％， 即可获得原产资格。
中国—东盟升级版的原产地规则是在 ２０１９ 年生效的， 本文研究数据选取到 ２０１７ 年， 因此不涉及中

国—东盟升级版的原产地规则。



项目改变； （６） ＰＣＴＣ： 特定部件税则改变； （７） ＡＬＷ： 允许从特定 ＨＳ 编码的非

原始投入品中授予原始状态； （８） ＥＣＴ： 例外产品 （…除外）； （９） ＳＰ： 工序标

准； （１０） ＲＶＣ： 区域价值标准； （１１） ＲＱＣ： 区域数量标准； （１２） ＲＶＰ： 特定部

件区域价值标准； （１３） ＲＱＰ： 特定部件区域数量标准； （１４） ｏｔｈｅｒ： 其他。 如果

存在章注， 则需要在该章的严格指数基础上乘以系数 １＋０ ０５ｎ， 其中 ｎ 为章注的数

量。 原产地规则对商品可能使用单一规则， 也可能使用组合性规则。
２ 赋值体系构建。 本文参考了成新轩和郭志尧 （２０１９） 的基础赋值方法， 但

又有所修正。 对于税则归类改变标准， ＷＯ＞ＣＣ＞ＣＴＨ＞ＣＴＳＨ＞ＣＴＩ， 其赋值分别为

１０、 ８、 ６、 ４、 ２， 特定部件税则归类改变的限制指数等于同类型规则限制指数的一

半。 对于区域价值标准， 由于 ＣＴＨ 和 ＲＶＣ４０ 的使用频率最高， 根据等价性原则，
ＲＶＣ４０＝ＣＴＨ， 赋值为 ６， 其余 ＲＶＣ的赋值标准展示在表 １第二栏中①。 ＲＶＣ＝ＲＱＣ
＝ ２×ＲＶＰ ＝ ２×ＲＱＰ。 根据 ＩＴＣ 对工序标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以下简称

ＳＰ） 的评判， 赋值是最严格指数的一半， 本文中赋值为 ５。 ＨＳ１－１５ 章的产品均为

动植物产品， 所涉及的生产链条很短， 除 ＷＯ 规则外， 均可视为一步加工即可满

足， 赋值等于 ＷＯ规则的一半。 由于中国—韩国 ＦＴＡ 关于前 １５ 章的产品均采用

ＷＯ的规则， 中—韩 ＦＴＡ 中对于 ＨＳ４－１５ 章， 参考成新轩和郭志尧 （２０１９） 的赋

值： ＷＯ规则赋值为 ４， 其他规则赋值为 ２。 ＨＳ１－３ 当中， 所有规则均视为相同规

则， 赋值为 １。 若存在选择性标准， 则选择两个指数中较小的一个； 若存在复合标

准， 根据 ＩＴＣ提供的评价方法， 并非两种标准直接相加， 因为满足其中一个标准的

同时， 也满足了另外一个标准中的部分， 所以应该是指数较高者再乘以根号 ２， 得

到复合标准的限制指数。 由于排除规则 （ＥＣＴ）， 可能是排除多个子目产品， 也可

能是排除数量较少的某章 （ＨＳ２） 产品， 往往难以区分具体严格指数， 所以本文将

ＥＣＴ统一为在原标准基础上增加两个单位的限制指数； 如存在 ＡＬＷ 标准， 则减少

两个单位限制指数。 对特定商品原产地规则严格指数赋值总结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特定商品原产地规则赋值标准

税则归类改变标准 （ＣＴＣ） 区域价值标准 （ＲＶＣ） 组合规则

ＷＯ １０ ＲＶＣ＞６０ １０ ＥＣＴ ＋２
ＣＣ ８ ５０＜ＲＶＣ ≤ ６０ ８ ＡＬＷ －２
ＣＴＨ ６ ４５＜ＲＶＣ ≤ ５０ ７ ｏｒ Ｍｉｎ （·）
ＣＴＳＨ ４ ４０ ＜ ＲＶＣ≤ ４５ ６ ５ ａｎｄ Ｍａｘ （·） × ２
ＣＴＩ ２ ＲＶＣ＝ ４０ ６ ｎｏｔｅ × （１＋０ ０５ｎ）
ＮＣ ０ ２０ ≤ ＲＶＣ ＜ ４０ ４
ＳＰ ５ ＲＶＣ＜２０ ２

以中—韩 ＦＴＡ对加工中心 ＨＳ６： ８４５７１０的规则为例： “品目改变且区域价值成

分 ５０％， 同时要求数控单元 （ＣＮＣ） 具备原产资格， 应满足品目 ８５３７或者 ９０３２所
规定的原产标准。” 对 ８４５７１０规则的解读： 主规则要求品目改变并且区域价值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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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不低于 ５０％； 附加规则要求数控单元满足 ８５３７或 ９０３２ 的规则。 ８５３７： 品目改变且

区域价值成份不低于 ５０％。 ９０３２： 品目改变。 ８４５７２０ 标准化程式为： （ＣＴＨ ａｎｄ
ＲＶＣ５０）， ａｎｄ （ＲＱＰ５０ ａｎｄ ＰＣＴＨ， ｏｒ ＰＣＴＨ）。 第一个括号中， ＣＴＨ＝ ６， ＲＶＣ５０ ＝ ７，
因关系为 ａｎｄ， 第一个括号赋值＝ ７×１ ４１ ＝ ９ ８７。 第二个括号中 ＲＱＰ５０ ＝ＲＶＣ２５ ＝ ４，
ＰＣＴＨ＝０ ５×６＝３， 因关系为 ｏｒ， 第二个括号赋值＝３。 因此中韩 ＦＴＡ对于加工中心的

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７×２＝１４。 新加坡在东盟框架下与我国签订有 ＣＡＦＴＡ， 同时于

２００９年又与我国签订中国—新加坡 ＦＴＡ， 本文选择使用中国—新加坡 ＦＴＡ的相关数

据。 我国 ＦＴＡ的特定商品原产地规则结构对比①。 从特定产品原产地规则的结构来

看， 使用频率最高的是 ＣＴＨ规则和 ＲＶＣ４０规则， 所以在确定等价性原则时， 认为

ＲＶＣ４０的限制性和 ＣＴＨ规则的限制性相同。
（二） 一般性原产地规则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我国签订的所有 ＦＴＡ， 涉及到跨 ＦＴＡ 之间的比对， 因此有

必要将一般性规则纳入到研究范围中②。
制度性规则可以总结为 １６种基本类型， 如累积规则、 公差条款、 直接运输等，

制度性规则的赋值采取 ０－１， 但并不是所有的规则都具有同样的约束力。 根据 Ｋｎｉ⁃
ａｈｉｎ等 （２０１９） 对企业的走访调查， 他们对满足制度性规则难易程度进行了相对

排序 （如表 ２左侧所示）， 并赋予了相应的权重。 需重点说明的是： 累积规则和公

差条款是对限制的一种放宽 （成新轩和郭志尧， ２０１９）， 因此赋值为 “负”； 其中

不允许累积最严格， 赋值为 ０； 而同时允许对角累积和完全累积最为宽松， 赋值

为－１； 完全累积 ／对角累积 ／双边累积赋值分别为－０ ６７ ／ －０ ５５ ／ －０ ３３。 程序性规则

是规定商品获取原产地资格必须要经历的程序， 包括获取原产地认证、 豁免条款、
预先裁决、 申诉等条款等。 原产地认证中政府认证最为严格， 赋值为 １； 第三方认

证次之， 企业自我认证最宽松， 程序性规则以及合规难易排序如表 ２右侧所示。 在

计算一般性规则限制程度时， 以各项规则排序的倒数为权重， 乘以赋值后相加得到

表 ２　 我国 ＦＴＡ的制度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

制度性规则 程序性规则

１ 累积制度 ２ 微量条款 １ 认证 ２ 豁免的认证

３ 吸收原则 ４ 退税 ３ 经核准出口商 ４ 主管机关

５ 发外加工 ６ 配件 ／备件 ／工具 ５ 有效期 ６ 停留时间

７ 完全获得产品 ８ 不合规手段 ７ 退还超额关税 ８ 支持性文件

９ 增加值计算 １０ 间接材料 ９ 第三方发票 １０ 查验

１１ 直接运输 １２ 属地原则 １１ 处罚 １２ 预先裁决

１３ 包装 １４ 可替代的材料 １３ 微小失误 １４ 上诉

１５ 净含量计算 １６ 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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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 区域价值标准使用频率的具体数据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编辑部网站 “刊文补

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各 ＦＴＡ制度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的赋值报告备索。



一般性规则的限制指数， 计算结果如表 ３ 所示。 从一般性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来

看， 各 ＦＴＡ间的一般性规则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其中中国—
新西兰的限制程度最高， 中国—澳大利亚次之， 中国—东盟的限制程度最低。 将特

定商品原产地规则与一般性规则相加后， 即得到原产地规则对 ＦＴＡ 商品贸易整体

的限制指数， 行业均值如表 ４ 所示。 经过计算， 中国—新加坡 ＦＴＡ 的原产地规则

整体限制程度最低， 而中国—新西兰 ＦＴＡ的原产地规则整体限制程度最高。

表 ３　 中国各 ＦＴＡ的制度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综合限制指数

ＦＴＡ 中国—东盟 中国—智利 中国—新西兰 中国—秘鲁 中国—新加坡

限制指数 １ ８８ ２ ４６ ３ ３０ ２ ６７ ２ ５１

ＦＴＡ 中国—哥斯达黎加 中国—冰岛 中国—瑞士 中国—韩国 中国—澳大利亚

限制指数 ２ １２ ２ ３１ ２ ６６ ２ ３９ ２ ７５

表 ４　 我国各 ＦＴＡ原产地规则综合限制指数 （ＨＳ４－均值）
ＡＵＳ ＣＡＦＴＡ ＣＨＩ ＣＲＣ ＩＣＥ ＫＯＲ ＮＺＬ ＰＥＲ ＳＧＰ ＳＵＩ

Ｔ＝ １ ３ ９４ ３ ０７ ３ ６５ ３ ３４ ３ ６９ ３ ９７ ４ ５１ ３ ８９ ３ ０７ ３ ８６
Ｔ＝ ２ ４ ７５ ３ ８８ ４ ４６ ４ １２ ４ ９８ ６ ３９ ５ ３０ ４ ６７ ３ ８８ ４ ６７
Ｔ＝ ３ ４ ７５ ３ ９２ ４ ４６ ４ １２ ６ １８ ６ ３９ ５ ３０ ４ ６９ ３ ８８ ４ ６６
Ｔ＝ ４ １０ ５０ ７ ８９ ９ ４７ ９ ７０ １０ ４８ １０ ２２ １０ ８１ １０ ５２ ７ ８９ １０ ８０
Ｔ＝ ５ ９ ４４ ７ ８８ ９ １８ ９ ５８ ９ ３８ ９ ０４ １０ ４３ ９ ６７ ７ ８８ １０ １７
Ｔ＝ ６ ８ ６３ ７ ８８ ９ ０２ ７ ６６ ８ ６３ ８ ５４ ９ ８６ ７ ８３ ７ ８８ ８ ４９
Ｔ＝ ７ ８ ４９ ７ ８８ ８ ９８ ９ １５ ９ ８７ ８ ５８ １０ ０１ ９ ４８ ７ ８８ １０ ７８
Ｔ＝ ８ ９ １５ ７ ８５ ８ ４７ ９ １２ ９ ３７ ８ ４５ ９ ７９ ８ ９８ ７ ８８ ８ ９５
Ｔ＝ ９ ８ ８０ ７ ８８ ９ ３０ ９ ６７ ８ ３１ ８ ８０ ９ ４９ ９ ４５ ７ ８８ ８ ７７
Ｔ＝ １０ ９ ０１ ７ ８８ ９ ３２ ８ ７６ ８ ３１ ８ ５３ ９ ９８ ９ ００ ７ ８８ ８ ７７
Ｔ＝ １１ １０ １０ ７ ３７ ９ ４３ ９ １２ ９ ０７ ８ ６４ １１ ６２ １０ ８６ ７ ４１ ８ ８０
Ｔ＝ １２ ８ ７５ ７ ８８ ８ ９９ ９ ５１ ８ ３１ ８ ３９ ９ ５０ １２ ０１ ７ ８８ ８ ７４
Ｔ＝ １３ ９ １９ ７ ８８ ８ ７９ ８ ７７ ８ ３１ ８ ４２ ９ ７６ ８ ８１ ７ ８８ ８ ６７
Ｔ＝ １４ ９ ４３ ７ ８４ ８ ４６ ９ ２１ ９ ７４ ８ ３１ １０ ３２ ９ ７３ ７ ９６ ９ ４５
Ｔ＝ １５ ９ ４５ ７ ８８ ８ ７４ ８ ４５ ８ ５４ ８ ７３ ９ ８３ ９ ０２ ７ ８８ ８ ８５
Ｔ＝ １６ ８ ０３ ７ ８８ ８ ６２ ７ １３ １２ １８ ７ ９５ ８ ６１ ８ ０２ ７ ８８ ９ ６６
Ｔ＝ １７ ９ ５８ ７ ８８ ８ ７０ ９ ５１ ９ ５９ ９ ２７ １０ ４０ １０ １５ ７ ８８ ８ ６６
Ｔ＝ １８ ７ ９５ ７ ８８ ８ ４９ ７ ３８ ８ ３３ ８ ４０ ８ ６１ ７ ９４ ７ ８８ ９ ４８
Ｔ＝ １９ ８ ７５ ７ ８８ ９ ４６ ８ １２ ８ ３１ ８ ３９ ９ ３０ ８ ６７ ７ ８８ ８ ６６
Ｔ＝ ２０ ８ ５１ ７ ８８ ８ ９３ ７ ７６ ８ ３１ ８ ３９ ９ ２３ ８ ９４ ７ ８７ ８ ６６
Ｔ＝ ２１ ８ ７５ ７ ８８ ８ ４６ ９ ２６ ９ ４５ ８ ３９ ９ ３０ ９ ８１ ７ ８８ ９ ５２
Ｔｏｔａｌ ８ ５６ ７ ３４ ８ ４６ ７ ８９ ８ ９４ ８ ２４ ９ ４４ ８ ６１ ７ ２２ ８ ６５

注： ＡＵＳ表示澳大利亚、 ＣＡＦＴＡ表示中国—东盟 ＦＴＡ、 ＣＨＩ 表示智利、 ＣＲＣ 表示哥斯达黎加、 ＩＣＥ 表示冰岛、
ＫＯＲ表示韩国、 ＮＺＬ表示新西兰、 ＰＥＲ表示秘鲁、 ＳＧＰ 表示新加坡、 ＳＵＩ表示瑞士， 下表同。 行业分类根据 ＨＳ
分类中大类行业分类标准， Ｔ＝１活动物及产品、 Ｔ＝２植物产品、 Ｔ＝３动植物油脂蜡、 Ｔ＝４食品烟酒饮料、 Ｔ＝ ５
矿产品、 Ｔ＝６化工产品、 Ｔ＝７塑料橡胶、 Ｔ＝８皮革制品、 Ｔ ＝ ９木制品、 Ｔ ＝ １０ 纸制品、 Ｔ ＝ １１ 纺织品、 Ｔ ＝ １２
鞋帽伞羽毛商品、 Ｔ＝ １３石料玻璃、 Ｔ＝ １４珍珠贵金属、 Ｔ＝ １５贱金属制品、 Ｔ＝ １６机械设备电器、 Ｔ ＝ １７车辆
船舶航空器、 Ｔ＝ １８光学设备计量仪器、 Ｔ＝ １９武器弹药、 Ｔ＝ ２０杂项制品、 Ｔ＝ ２１古董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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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型与数据

本文使用了两阶段 ＯＬＳ方法， 在 ＨＳ４贸易产品层级， 探究差异性 ＲｏＯ 与 ＦＴＡ
贸易效应异质性之间的联系。 在第一阶段的估计中， 使用扩展的引力模型， 计算得

到差异性的 ＦＴＡ贸易效应。 将第一阶段估计得到的 ＦＴＡ 贸易效应作为第二阶段估

计的被解释变量， 以第二部分中得到的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为解释变量， 并加入关

税下降幅度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ｐｄ，ｋ→
） 、 前 ＦＴＡ贸易结构互补指数 Ｃｄ，ｋ ， 以及

对中国产品进口依赖度 ｃｏｏｐｄ，ｋ→
贸易摩擦指数 ｐｒｅＮＴＭｄ，ｋ ， 协定生效时间 ｓｅｔ＿ ｙｅａｒｓＡ ，

以及伙伴国贸易促进指数 ＥＴＩＡ 为控制变量， 使用 ＯＬＳ 方法估计原产地规则对 ＦＴＡ
贸易效应的影响。

（一） ＦＴＡ贸易效应计算

为计算 ＦＴＡ贸易效应异质性， 本文参考了 Ｂａｉｅｒ 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７） ［１６］的做

法， 使用贸易引力模型， 并将该模型拓展到贸易产品层级， 以更好地反映原产地规

则中各项条款对商品贸易的限制。 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Ｘ ｉｊ ＝ Ａ
ＧＤＰ ｉ ＧＤＰ ｊ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ｊ
。 该

方程的基本原理是： 单向出口与其各自贸易伙伴的 ＧＤＰ 成正比， 而与两个国家之

间的距离成反比。 在该方程中， ＧＤＰ 代表的是国家的商品购买能力， 而两国之间

的距离代表的是贸易成本。 若仅探究一国向 ＦＴＡ伙伴国出口的情况， 根据 Ｂａｉｅｒ 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７） 的方程， 可以将基本引力模型进行改写：

Ｘ ｉｊ ＝
Ａｉω

－θ１
ｉ τ －θ２

ｉｊ

∑
ｌ

Ａｌω
－θ１
ｉ τ －θ２

ｌｊ

Ｅ ｊ （１）

在式 （１） 中 Ｅ ｊ 表示 ｊ 国总消费 （包括进口和国内的消费）， Ｘ ｉｊ 表示 ｉ 国向 ｊ 国
的出口额。 进口国 ｊ对于原产于 ｉ国的商品的支出份额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 Ａｉ， 在

ｉ 国现有生产率条件下获得的整体质量； ωｉ， ｉ 国的工资水平； τｉｊ， ｉ 国到 ｊ 国的冰山

贸易成本。 由于价格粘性和进口冰山成本的存在， 商品是不完全替代的， 所以 θ ＞
１。 式 （１） 仅能分析到国家层面的贸易流量， 然而影响双边贸易的很多因素， 如

关税、 非关税措施、 原产地规则等， 都是施加在产品层面的， 因此将引力模型扩展

到产品层面会更加合理。 本文在 Ｂａｉｅｒ 模型的基础上， 将研究层面扩展到产品层

面， 对其增加一个商品维度， 并对式 （１） 进行改写：

Ｘ ｉｊ， ｋ ＝
Ａｉｋω

－θ１
ｉｋ τ －θ２

ｉｊｋ

∑
ｌ
∑

ｋ
Ａｌｋω

－θ
ｉｋ τ

－θ
ｌｊｋ

Ｅ ｊｋ （２）

式 （２） 的分母表示 ｊ 国所有的进口品价值， 相对于研究 ＦＴＡ框架下单个商品

进口而言， 彼此相互独立， 因此可以将式 （２） 进行改写：

Ｘ ｉｊ， ｋ ＝
Ａｉｋω

－θ１
ｉｋ τ －θ２

ｉｊｋ

Ｐ －θ
ｊ

Ｅ ｊｋ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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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Ｐ －θ
ｊ ＝∑

ｌ
∑

ｋ
Ａｌｋω

－θ
ｉｋ τ

－θ
ｌｊｋ ， Ｐ

－θ
ｊ 是所有 ｊ 国消费者面临的双边贸易成本集合。

而建立 ＦＴＡ最大效应在于进一步削减双边贸易壁垒， 降低贸易成本； 同时降低关

税水平， 扩大贸易收益。 将式 （３） 改写， 并加入时间维度：

Ｘ ｉｊｋ，ｔ ＝ ｅｘｐ ｌｎ Ａｉｋ，ｔω
－θ１
ｉｋ，ｔ ＋ ｌｎ

Ｅ ｊｋ，ｔ

Ｐ －θ
ｊ，ｔ

＋ ｌｎτ －θ２
ｉｊｋ，ｔ

æ

è
ç

ö

ø
÷ ＋ εｉｊｋ，ｔ （４）

ｌｎτ －θ２
ｉｊｋ，ｔ ＝ Ｚ ｉｊｋδ ＋ β１ ＦＴＡｉｊｋ，ｔ ＋ β２ ＦＴＡｉｊｋ，ｔ －３ ＋ μｉｊｋ，ｔ （５）

Ｘ ｉｊｋ，ｔ 表示在 ｔ年 ｉ国向 ｊ国出口商品 ｋ的金额。 式（５） 为交易成本通用函数， Ｚ ｉｊｋ

可以被认为是商品 ｋ在 ｉ和 ｊ 之间的贸易成本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因素。 本文研究的

关键变量为 ＦＴＡ： 如果在 ｔ 期， ｉ 和 ｊ 同属于一个 ＦＴＡ， 则取值为 １； 不在一个 ＦＴＡ，
则取值为 ０。 在研究中， 本文加入了 ＦＴＡ 的 ３ 阶滞后项， 表示 ＦＴＡ 效应随着时间

的推移 “逐步进入” 的可能性， 也表示 ＦＴＡ 的关税减免政策是分阶段实施的。 一

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 Ｚ ｉｊｋ 的某些组成部分没有被观测到， 而且与 ＦＴＡｓ相关。 如果

不考虑这些因素， 就会导致系数估计的偏误。 为获取一致估计， 本文借鉴 Ｂａｉｅｒ 和
Ｂｅｒｇｓｔｒａｎｄ （２００７） 的做法， 使用固定效应替代 Ｚ ｉｊ，ｋδ， 将式 （５） 带入， 并对式

（４） 进行改写：

Ｘ ｉｊｋ，ｔ ＝ ｅｘｐ ηｉｋ，ｔ ＋ ψ ｊｋ，ｔ ＋ ν ｉｊｋ→
＋ β１ ＦＴＡｉｊｋ，ｔ ＋ β２ ＦＴＡｉｊｋ，ｔ －３( ) ＋ εｉｊｋ，ｔ （６）

ηｉｋ，ｔ 和 ψ ｊｋ，ｔ 表示随时间变化的出口国和进口国在商品 ｋ 的固定效应， 用来吸收

式 （４） 中 ｌｎ Ａｉｋ，ｔω
－θ１
ｉｋ，ｔ 和 ｌｎ Ｅ ｉｋ，ｔ ／ Ｐ

－θ
ｊｋ，ｔ 不可观测因素， 较好地控制了出口国和进口国

层面的因素。 通过式 （６） 可以计算得到 ＦＴＡ的整体贸易效应， 由于 ＦＴＡ伙伴国之

间存在差异， 如： ＣＡＦＴＡ中相同的规则对东盟十国产品的贸易效应是不同的， ＦＴＡ
协议条款之间各有差异， 原产地规则对不同商品施加的限制性也差异较大。 因此需

要加入不同的 ＦＴＡ贸易效应异质性， 包括跨 ＦＴＡ 的异质性， 同一 ＦＴＡ 内部不同伙

伴国的异质性， 以及产品层级贸易效应的异质性。

　 　 　 　 Ｘ ｉｊｋ，ｔ ＝ ｅｘｐ ηｉｋ，ｔ ＋ ψ ｊｋ，ｔ ＋ ν ｉｊｋ→
＋∑

Ａ
∑
ｄ∈Ａ
∑

ｋ
β１，Ａ，ｄ，ｋＦＴＡｉｊｋ，ｔ

＋(

　 　 　 　 　 　 　 　 　 ∑
Ａ
∑
ｄ∈Ａ
∑

ｋ
β２，Ａ，ｄ，ｋＦＴＡｉｊｋ，ｔ －３

) ＋ εｉｊｋ，ｔ （７）

在式 （７） 中 ｋ 表示商品， Ａ表示不同的 ＦＴＡ协定， ｄ 表示不同的 ＦＴＡ出口伙

伴， νｉｊｋ 表示带有方向性出口的固定效应。 对式 （７） 使用 ＯＬＳ估计， 可以得到 ＦＴＡ
对不同产品的贸易效应， ＦＴＡ效应可以表示为βｋ，Ａ，ｄ ＝ β１，Ａ，ｄ，ｋ＋β２，Ａ，ｄ，ｋ， 即为 ＦＴＡ 对每

个产品的贸易效应。
（二） 原产地规则与 ＦＴＡ贸易效应

以式 （７） 的估计结果作为第二阶段估计的被解释变量。 在式 （８） 中， 对总

体和各 ＦＴＡ分别进行估计， ＰＳＲ＿ ＲｏＯＡ， ｋ 表示特定商品原产地规则， ｐｒｏｖ＿ ＲｏＯＡ 表示

一般性规则。 在跨 ＦＴＡ出口效应的比较时， 除了特定商品规则存在差异外， 制度

性规则的差异也对 ＦＴＡ异质性出口效应存在影响， 两者相加得到 ＦＴＡ 整体的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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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规则限制程度。 原产地规则增加了出口企业利用关税优惠的成本， 对 ＦＴＡ 贸易

效应存在削弱作用， 因此预期各 ＲｏＯＡ，ｋ 的符号为 “负”。 ｍｏｐｄ，ｋ→
表示 ＦＴＡ 优惠关税

相对于 ＭＦＮ关税的优惠幅度： 优惠幅度越大， 产品在伙伴国市场销售价格越低，
出口收益越大， 因此预期 ｍｏｐｄ，ｋ→

的符号为 “正”。 关税优惠决定了利用优惠的收益，

降税周期的差异性也是引起 ＦＴＡ 贸易效应异质性的重要原因： 中国—东盟 ＦＴＡ 的

降税周期为 ５年， 中国—瑞士 ＦＴＡ则不存在降税周期， 生效后关税立即降为 “０”，
中国—韩国 ＦＴＡ的最长降税周期为 １５ 年， 而其中有部分商品始终不降税， 有部分

商品的降税周期为 ５年或 １０年， 动态的降税也使得 ＦＴＡ 贸易效应随着生效时间的

增加而产生变化。 Ｃｄ，ｋ 表示贸易互补指数， 代表两国之间贸易结构。 贸易结构互补

程度越强， 双边贸易潜力越大。 为避免 ＦＴＡ 生效的事后影响， 本文采用各 ＦＴＡ 生

效前三年的双边贸易数据均值计算双边贸易互补指数。 ｃｏｏｐｄ，ｋ→
表示协定伙伴国对中

国产品进口依赖程度， 为保证客观性与数据稳定性， 本文采用各 ＦＴＡ 生效前三年

的平均伙伴国进口数据来计算进口依赖度。 ｐｒｅＮＴＭ ｄ，ｋ→
表示 ＦＴＡ 生效前三年我国向

伙伴国出口商品 ｋ 所遭受的非关税措施次数之和， 遭受 ＮＴＭ 次数越多， 表示摩擦

越大， 非关税壁垒对双边贸易约束越大： 两国签订 ＦＴＡ 进一步削减了贸易壁垒，
减少非关税措施对贸易的限制。 ｓｅｔ＿ ｙｅａｒｓＡ 表示截至 ２０１７年各 ＦＴＡ生效时间。 由于

我国签订的 ＦＴＡ对关税降税都是分阶段实施的， 企业对新贸易规则也存在适应过

程。 ＥＴＩｄ 表示各 ＦＴＡ伙伴国贸易自由化程度。 本文参考了 ２０１６ 年世界经济论坛发

布的 《全球贸易促进报告》 伙伴国贸易促进指数。 除 ＦＴＡ 条款规定的内容外， 各

伙伴国自身的多边贸易促进政策同样会提高我国对伙伴国的出口， 加入该指数可以

隔绝该多边自由贸易的效应： 贸易促进指数越高， 自身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 各变

量的计算方式如表 ５所示。

表 ５　 式 （８） 中各变量名称与计算方式

变量 中文名称 计算公式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 βｄ，ｋ ＦＴＡ贸易效应 根据方程 （７） 估计所得

ＲｏＯＡ， ｋ ＲｏＯ限制指数 根据第三部分的赋值体系计算所得

ｍｏｐ ｄ，ｋ→ ＦＴＡ关税优惠 ｍｏｐ ｄ，ｋ→
＝ ｍｆｎ ｄ，ｋ→

－ ＦＴＡ＿ ｔａｒｉｆｆ ｄ，ｋ→
Ｃｄ，ｋ 贸易互补指数 Ｃｄ，ｋ ＝ ＲＣＡｉｋ × ＲＣＡ ｊｋ

ｃｏｏｐ ｄ，ｋ→ 进口依赖度 ｃｏｏｐｄ，ｋ→
＝ ∑

ｔ－１

ｔ－３
ｉｍｊｉｋ，ｔ ／∑

ｔ－１

ｔ－３
ｉｍｊｗｋ，ｔ， ｔ 表示 ＦＴＡ生效时间

ｐｒｅＮＴＭｄ，ｋ 非关税措施总量 根据 ＷＴＯ非关税措施数据库总结①

ｓｅｔ＿ ｙｅａｒｓＡ ＦＴＡ生效时间 根据表 ６总结

ＥＴＩｄ 贸易促进指数 根据 《全球贸易促进报告 （２０１６） 》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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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 βｄ，ｋ ＝ γ０ ＋ γ１∑
Ａ
ＲｏＯＡ，ｋ ＋ γ２∑

Ａ
ＰＳＲ＿ ＲｏＯＡ，ｋ ＋ γ３∑

Ａ
ｐｒｏｖ＿ ＲｏＯＡ ＋

　 　 　 　 γ４∑
Ａ
∑
ｄ∈Ａ

ｍｏｐｄ，ｋ→
＋ γ５∑

Ａ
∑
ｄ∈Ａ

Ｃｄ，ｋ ＋ γ６∑
Ａ
∑
ｄ∈Ａ

ｃｏｏｐｄ，ｋ→
＋ γ７∑

Ａ
∑
ｄ∈Ａ

ｐｒｅＮＴＭｄ，ｋ→
＋

　 γ８∑
Ａ
ｓｅｔ＿ ｙｅａｒＡ ＋ γ９∑

Ａ
ＥＴＩｄ ＋∑

Ａ
∑
ｄ∈Ａ

ηＴ ＋∑
Ａ
∑
ｄ∈Ａ

εｄ，ｋ （８）

（三） 数据

本文使用的 ＦＴＡ数据来自于中国自由贸易服务网①。 本文使用的年份均为 ＦＴＡ
生效年份， 即降税起始年份， 而非签订年份。 我国各 ＦＴＡ 生效年份如表 ６ 所示。
双边贸易数据来自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②中的 ＨＳ４ 层级， 时间为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年。 特定商品

原产地规则来自中国自由贸易服务网。 关税数据来自于 ＷＩＴＳ 数据库③。 制度性原

产地规则和程序性原产地规则数据来自于 Ｋｎｉａｈｉｎ 等 （２０１９）。 由于中国—巴基斯

坦 ＦＴＡ全部产品使用 ＲＶＣ４０的规则， 缺少必要的变化， 故本文对我国现有除巴基

斯坦外的所有 ＦＴＡ伙伴国的异质性贸易效应都进行了估计， 共有 １８ 个回归式， 以

此分析 ＦＴＡ内部贸易效应异质性来源。 附表 ３ａ－３ｒ 分别从国家—产品的角度报告

了方程 （８） 中各控制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选取各变量的国家均值报告列于表 ７
中， 方程 （８） 中控制变量行业均值报告列于表 ８中。

表 ６　 我国各 ＦＴＡ生效时间

ＦＴＡ名称 正式生效时间 ＦＴＡ名称 正式生效时间

中国—东盟 （老六国） ２００５年 ７月 ２０日 中国—东盟 （新四国） ２００９年 １月 １日

中国—智利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 １日 中国—巴基斯坦 ２００７年 ７月 １日

中国—新西兰 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 １日 中国—新加坡 ２００９年 １月 １日

中国—秘鲁 ２００９年 １月 １日 中国—哥斯达黎加 ２０１１年 ８月 １日

中国—冰岛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日 中国—瑞士 ２０１４年 ７月 １日

中国—韩国 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２０日 中国—澳大利亚 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２０日

从国家层面看， 平均关税下降最多的国家是马来西亚， 下降了 １４ ６６％； 其次

是柬埔寨， 关税下降幅度为 １０ ５５％； 新加坡为自由贸易港， 执行的 ＭＦＮ税率几乎

为 ０， 因此关税下降为 ０。 从贸易互补结构看， 在 ＦＴＡ 生效前， 与我国贸易结构互

补程度最高的是柬埔寨， 其次是文莱； 从进口依赖度指数看， ＦＴＡ生效前， 缅甸从

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的比重最高， 为 ３５ ６％， 即缅甸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程度最高。
对我国实施非关税措施最多的是新西兰， 对产品 ＨＳ２ 实施过 ７９０ 品次的非关税措

施。 其次是秘鲁、 瑞士、 冰岛等欧洲经济体对我国实施的非关税措施较少。 对我国

产品依赖程度较深的缅甸、 柬埔寨和老挝从未对我国实施过 Ｎ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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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ｈｔｔｐ： ／ ／ ｆｔａ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ｈｔｔｐ： ／ ／ ｗｉｔ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ＷＩＴＳ



表 ７　 方程 （８） 中各控制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Ｏｂｓ ｍｏｐ ｄ，ｋ→ Ｃｄ，ｋ
ｃｏｏｐｄ，ｋ→

ｐｒｅＮＴＭ ｄ，ｋ→ ｓｅｔ＿ ｙｅａｒｓＡ ＥＴＩｄ
ＡＵＳ １１０７ ２ ３７ １ ５２ ０ ２５ ７１ ３ ５ １０
ＢＲＵ ６８４ ３ ００ ２ ９８ ０ ０９ ２ １３ ４ ２７
ＭＹＡ ９５０ ５ ０１ ３ ３５ ０ ３５ ０ ９ ４ ２８
ＣＡＭ ８９７ １１ ２４ ４ ４３ ０ ２３ ０ ９ ３ ９６
ＣＨＩ ９９７ ５ ９９ １ ７７ ０ １５ ７７ １２ ５ ２６
ＣＲＣ ８７１ ３ ５７ １ ８０ ０ １３ １２０ ７ ４ ５２
ＩＣＥ ７１８ ３ ６０ ２ ８１ ０ １２ ４ ４ ５ ２７
ＩＮＡ １０４６ ６ ６２ １ ５６ ０ １７ １０ １３ ４ ３２
ＫＯＲ １１３１ ８ ７９ １ １７ ０ ３１ １２６ ３ ５ ０４
ＬＡＯ ６３２ ５ １２ ３ ７７ ０ １６ ０ ９ ３ ９８
ＭＡＳ １１７５ ９４ １１ ０ ９２ ０ １５ ３７ １３ ４ ９０
ＮＺＬ １０６９ ４ １８ １ ７０ ０ １７ ７９０ １０ ５ ２７
ＰＥＲ ９６５ ５ ２１ １ ６４ ０ ２０ １６７ ９ ４ ５４
ＰＨＩ １０９０ ５ ８９ １ １０ ０ １６ ９４ １３ ４ １３
ＳＧＰ １１６６ ０ ００ ０ ７９ ０ １２ １０ １３ ５ ９７
ＶＮＭ １１２８ １５ ４３ ２ ２２ ０ ２５ ６ ９ ４ ２６
ＳＵＩ １０３６ ６ ３７ １ ５２ ０ ０７ ０ ４ ５ ４５
ＴＨＡ １１５０ １０ ７５ １ ０５ ０ １６ ７４ １３ ４ ４５

注： 本文所采取的排列顺序按照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中给定的各国代码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 其中， ＢＲＵ表示
文莱， ＭＹＡ表示缅甸， ＣＡＭ表示柬埔寨， ＩＮＡ 表示印度尼西亚， ＬＡＯ 表示老挝， ＭＡＳ 表示马来西亚， ＰＨＩ
表示菲律宾， ＳＧＰ 表示新加坡， ＶＮＭ表示越南， ＴＨＡ表示泰国， 下表同。 表 ７ 中报告的 ｐｒｅＮＴＭ ｄ， ｋ→

为 ＦＴＡ

生效前 ３年我国遭受伙伴国施加非关税措施的总数， 其余变量均为均值。

表 ８　 回归模型各变量统计性描述———行业均值

行业 Ｔ ｏｂｓ βｄ，ｋ ＲｏＯＡ，ｋ
ｍｏｐ ｄ，ｋ→ Ｃｄ，ｋ

ｃｏｏｐｄ，ｋ→
ｐｒｅＮＴＭ ｄ，ｋ→

１ 活动物及产品 ３２８ ０ ５６ ３ ７５ ８ ６８ １ ００ ０ １２ ４ ６１
２ 植物产品 ９３１ ０ ６０ ４ ４２ １１９ ６２ ０ ８９ ０ １８ ２ ４５
３ 动植物油脂蜡 １６４ ０ ５２ ４ ６３ ６ ００ ０ ３３ ０ ０６ １ ７７
４ 食品烟酒饮料 ７１４ ０ ８１ ８ ９３ １６ ０８ ０ ６９ ０ １１ ０ ９７
５ 矿产品 ７０６ ０ ５８ ８ ４７ ２ ２９ １ １１ ０ １６ ０ ５１
６ 化工产品 ２６５７ ０ ８７ ８ ０８ ３ ４５ １ １６ ０ １６ １ １３
７ 塑料、 橡胶 ７４３ １ ２８ ８ ３９ ５ ４１ １ １３ ０ １１ ０ ６６
８ 皮革制品 ２４７ ０ ６４ ８ ３０ ７ １７ １ ８３ ０ １８ ０ ５４
９ 木制品 ３９３ ０ ８８ ８ ４０ ７ ２３ １ １７ ０ ２０ １ ０５
１０ 纸制品 ５９７ １ １２ ８ ３６ ４ ６６ ０ ８０ ０ ０９ ０ ２２
１１ 纺织品 ２３８１ ０ ８２ ８ ４９ ９ ５９ ４ ５３ ０ ２７ ０ ４０
１２ 鞋帽伞、 羽毛 ３２６ １ １２ ８ ４８ １０ ２６ ３ ９０ ０ ４１ ０ ３５
１３ 石料、 玻璃 ８３０ １ １０ ８ ３５ ６ ４３ １ ５１ ０ ２３ ０ ３６
１４ 珍珠、 贵金属 １８９ ０ ７２ ８ ４５ ５ ７１ １ ０６ ０ １１ ０ ８３
１５ 贱金属制品 ２２６９ １ ０６ ８ ３４ ５ ６８ １ ８２ ０ １８ ０ ４６
１６ 机械设备、 电器 ２２７０ １ ２１ ８ ２９ ４ ０１ １ ６０ ０ １５ ０ ９２
１７ 车辆、 航空器、 船舶 ５０６ １ ０３ ８ ５４ ５ ５３ １ ２０ ０ １７ ０ ４３
１８ 光学、 计量仪器 ８９３ ０ ９７ ８ １２ ４ １２ １ ９６ ０ １６ ０ ８７
１９ 武器、 弹药 ６９ ０ ３５ ８ ４１ ９ ５４ ０ ５５ ０ １０ １ １０
２０ 杂项制品 ５２０ １ ２０ ８ ２３ ８ ６１ ３ ７１ ０ ２７ ０ ６７
２１ 艺术品 ６２ ０ ３５ ８ ５６ ３ ２８ ０ ３７ ０ ０８ ０ ８２
总体均值 １７７９５ ０ ８９ ８ ０５ ６ ０９ １ ９３ ０ １８ ０ ８７

０３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８期



四、 回归结果分析

截至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我国签订的 ＦＴＡ共计有 １９ 个伙伴国， 其中中国—巴基斯

坦 ＦＴＡ中 ＰＳＲ均采用 ＲＶＣ４０规则， 缺少必要的变化。 本小节分析了我国对 １８ 个

伙伴国出口的异质性效应， 以及具体分析了 ＦＴＡ贸易效应异质性的来源。
（一） ＦＴＡ贸易效应异质性分析

表 ９从国家—产品层面报告了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得到的中国向各贸易伙伴国出

口效应的计算结果： 无论是在 ＦＴＡ之间还是 ＦＴＡ 内部， 其贸易效应均存在显著异

质性。 从国家层面平均效应看， 生效时间越长的 ＦＴＡ， 其对出口的促进作用越明

显， 如： 中国—东盟 ＦＴＡ、 中国—智利 ＦＴＡ、 中国—秘鲁 ＦＴＡ， 促进出口增长率均

超过 １００％。 从全样本计算来看， ＦＴＡ生效使得中国出口增加了 １５８％① （利用同样

表 ９　 ＦＴＡ异质性贸易效应———国家—产品均值

βｄ，ｋ ＡＵＳ ＢＲＵ ＭＹＡ ＣＡＭ ＣＨＩ ＣＲＣ ＩＣＥ ＩＮＡ ＫＯＲ ＬＡＯ ＭＡＳ ＮＺＬ ＰＥＲ ＰＨＩ ＳＧＰ ＶＮＭ ＳＵＩ ＴＨＡ

Ｔ＝ １ －０ ０８ ０ ９６ ０ ２０ ０ ５９ １ ６８ １ ３４ ０ ７９ ０ ３７ －０ ０１ ０ ６９ ０ ７３ ０ ７６ ０ ４５ ０ ８５ ０ ３３ ０ ４９ ０ ０７ ０ ９５

Ｔ＝ ２ ０ １２ ０ ４７ １ ２０ ０ ７９ １ ０７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０ ９０ －０ ０５ ０ ５１ ０ ８９ ０ ４１ ０ ４１ ０ ９９ ０ ６１ ０ ５６ －０ １０ １ ５５

Ｔ＝ ３ ０ ２０ ０ ０３ １ ５２ ０ ４２ ０ ９４ ０ １８ ０ ２３ １ ２８ －０ ４７ ０ ００ ０ ８９ ０ ６７ ０ ４７ １ ４１ ０ ６２ －０ ４９ ０ ４５ １ ００

Ｔ＝ ４ －０ ０４ ０ ７３ １ ０４ １ １４ １ ９３ ０ ３２ ０ ０６ １ ２８ ０ ０１ １ ５４ １ ０９ ０ ８２ １ ０２ １ ０４ ０ ７３ ０ ９１ ０ ０３ １ １２

Ｔ＝ ５ ０ ２ ０ ７８ ０ ６３ ０ ７３ ０ ２８ ０ ４４ ０ ６０ １ １１ －０ ３０ １ ０５ ０ ８４ ０ ５０ ０ ５３ ０ ８４ ０ ６７ ０ ５８ －０ ３１ １ ２８

Ｔ＝ ６ －０ ０２ ０ ７４ １ ０７ １ １０ １ ３５ ０ ４３ ０ ２３ １ ５２ ０ １０ １ ０９ １ ４２ ０ ５５ ０ ８１ １ ３５ １ １３ ０ ８４ ０ ０４ １ ５６

Ｔ＝ ７ －０ ０４ １ ６４ １ ７６ １ ８５ １ ９６ ０ ８３ ０ ６０ ２ ００ ０ ０５ １ ７２ １ ９６ ０ ９２ ０ ８２ １ ９０ １ ３６ １ ３１ ０ ２４ ２ ２５

Ｔ＝ ８ －０ ２３ １ ０９ ２ ０３ １ ６９ ０ １３ ０ ７０ ０ ０６ １ ２２ －０ ０６ －０ １５ ０ ９９ ０ ３４ ０ ９５ １ ２７ ０ ０３ ０ ２６ －０ １５ ０ ８２

Ｔ＝ ９ ０ １７ １ ３９ ２ ３１ １ ３１ １ ０８ ０ ２０ ０ ３３ １ ５２ －０ ０１ ０ ３５ １ ５１ ０ ４５ １ ２７ １ １２ １ ２２ ０ ６６ ０ １８ １ ０２

Ｔ＝ １０ －０ １８ １ ９２ １ ６６ １ ５６ ２ １１ ０ ６３ ０ ４１ １ ６４ ０ ０６ ２ ３２ １ ６０ ０ ６１ ０ ５７ １ ５０ １ ７５ ０ ９７ ０ ３４ １ ５１

Ｔ＝ １１ －０ ０９ ０ ８１ １ ８１ １ ５１ １ １２ ０ ３６ ０ ００１ １ ５３ ０ ０３ １ ００ ０ ８８ ０ ４９ １ ００ １ ２３ ０ １４ １ ６１ ０ ０８ １ ３１

Ｔ＝ １２ －０ １５ １ ５８ １ ９３ １ ４１ １ ３１ ０ ９９ ０ ２７ １ ６２ ０ ０１ ０ ３２ １ ５６ ０ ５３ １ ２８ １ ６８ １ １７ ２ ７０ ０ ０８ １ ８８

Ｔ＝ １３ －０ ０７ １ ３７ ２ ００ １ ３４ １ ８０ ０ ３３ ０ １６ １ ７０ ０ １９ １ ４７ １ ３６ ０ ６０ １ ０４ １ ７８ １ ４０ １ ２１ ０ １７ １ ７７

Ｔ＝ １４ －０ ７４ －０ ６６ ４ １５ ２ ４５ ０ ４２ １ １７ ０ １１ ０ ２９ ０ １２ －０ ５７ １ １０ ０ ２２ ０ ４０ ０ ７６ １ ９０ ２ ３５ ０ ０４ ０ ９４

Ｔ＝ １５ －０ １３ １ ７４ １ ３３ １ ４０ ２ ０３ ０ ６４ ０ ３３ １ ６６ －０ ０４ １ ５２ １ ４５ ０ ５１ １ ０２ １ ３２ １ ３１ ０ ９５ ０ ３４ １ ９６

Ｔ＝ １６ －０ ０６ ２ ０８ １ ６１ １ ６９ １ ８３ ０ ９１ ０ ５０ １ ８４ ０ ０６ １ ８５ １ ５２ ０ ６６ １ ０７ １ ９０ １ ２８ １ １３ ０ １９ １ ７４

Ｔ＝ １７ －０ ３４ １ ３１ １ ００ ０ ５６ １ ５６ １ ０３ ０ ７９ １ ９６ －０ １２ ０ ４８ １ ７９ ０ ８１ ０ ９０ １ ８４ １ ６９ ０ ８６ ０ ０１ ２ ２０

Ｔ＝ １８ ０ ０２ １ ３５ １ ５３ １ ４５ １ ０８ ０ ６１ ０ ４３ １ ７５ ０ １２ ０ ８４ １ ２５ ０ ５１ ０ ８２ １ ８６ １ １２ １ ５４ ０ ０８ １ １６

Ｔ＝ １９ －０ ３９ ０ ０ －０ ７４ ０ ５７ １ １６ ０ １１ １ １５ －０ ０２ １ ３４ ０ ６６ ０ ２６ ０ ５６ １ ０４ ０ ３３ －１ ２８ ０ ６４ １ ２７

Ｔ＝ ２０ －０ ０１ ２ １４ １ ８２ １ ５８ １ ６１ ０ ８３ ０ ６４ １ ６７ ０ ３２ ０ ９８ １ ７６ ０ ６６ １ ２７ １ ５１ １ ０８ １ ６８ ０ １５ １ ９８

Ｔ＝ ２１ －０ ０８ －０ ０３ ０ ０ ６６ １ ５５ ０ ４９ ２ ２０ ２ ６８ ０ ２５ －０ ９８ ０ ３５ －０ ２７ ０ ４３ ０ ９４ ０ ４９ －０ ２６ ０ １２ －０ ２３

Ｔｏｔａｌ －０ ０７ １ １９ １ １２ １ ３４ １ ４６ ０ ５８ ０ ３１ １ ５３ ０ ０７ １ ２７ １ ２５ ０ ５６ ０ ９１ １ ２７ ０ ８３ １ ０４ ０ １２ １ ３５

１３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８期 经贸论坛

①βｄ，ｋ 的整体均值为 ０ ９４６， 所以根据方程 （７）， 建立 ＦＴＡ平均使得中国向伙伴国出口增加 ｅ０ ９４６ － １ ＝

１ ５８ ＝ １５８％ 。



的计算方式， 可以计算得到各国家—产品的 ＦＴＡ贸易效应①）， 本文选取在表 １２ 中

的 ＦＴＡ＿ ｅｆｆｅｃｔ 中的国家均值报告。 贸易效应最大的是中国对泰国的出口， 在

ＣＡＦＴＡ框架下对东盟 “新四国” 执行缓冲政策， 其对中国商品降税开始时间为

２００９年， 要晚于东盟 “老六国” 对中国进口商品的降税时间。 但中国对 “新四

国” 出口增长十分迅猛， 因 ＦＴＡ 生效， 中国对柬埔寨的出口增长了 ２８６ １３％， 高

于对文莱出口增长的 ２７９ ６２％， 对马来西亚增长的 ２６０ ０２％和对新加坡增长的

１６９ ６６％。 从国家—产品层级来看， 不同 ＦＴＡ 的不同商品出口之间贸易效应存在

较大差异， 以我国具有传统出口优势的第一大类动物产品和第六大类化工产品行业

为例： 因 ＦＴＡ生效， 中国向智利出口的动物产品增长最多， 增长率达到 ４３６ ０２％；
其次是中国向哥斯达黎加出口的动物产品， 增长率为 ２８３ ０５％； ＣＡＦＴＡ 生效后，
中国向印度尼西亚出口的化工产品增长最多， 其次是中国向泰国的化工产品出口。
但并不是所有商品的 ＦＴＡ贸易效应均为正， 如中国—澳大利亚 ＦＴＡ 存在大量的负

值， 并且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 中国—澳大利亚 ＦＴＡ 效应为负， 这与我国出口大

环境存在密切关联： ２０１５年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 全球美元流动性收紧对国际贸

易产生了重大冲击， 造成我国出口增长率出现大规模下降。 从国家出口层面看，
２０１５年前后我国向伙伴国出口面临的困境较大， 且多数增长率为负②， 因此不难理

解为何在 ２０１５年年底生效的中—澳 ＦＴＡ 总体贸易效应为负， 同样在 ２０１５ 年年底

生效的中—韩 ＦＴＡ的贸易效应中部分行业也存在负值。
（二） 原产地规则与 ＦＴＡ贸易效应异质性

式 （８） 的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１０ 中， 从整体层面看， 原产地规则对 ＦＴＡ 贸易

效应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 第 （１） 列原产地规则对 ＦＴＡ贸易效应异质性的解释程

度仅为 ０ ３３％， 第 （２） — （４） 列将原产地规则区分为特定商品的规则和一般性

规则， 在跨区域比较时， 一般性规则的系数显著大于特定商品规则的系数， 即 ＦＴＡ
之间贸易效应异质性的来源主要是制度性规则差异和程序性规则的差异。 加入各控

制变量后， ＲｏＯ系数较为稳定； 区分特定商品规则和一般性规则后， 特定商品规则

系数也相对稳定。 根据第 （５） 列的结果， 本文所选取的控制变量均为从结构引力

模型所使用的变量中推导而出， 因此其系数符号必须符合经济学意义和统计显著

性， 具体如下：ｍｏｐｄ，ｋ→
代表关税减让措施与非关税壁垒， 在ＷＴＯ基础上进一步减让

关税， 是 ＦＴＡ最大的贸易优势； ｍｏｐ ｄ，ｋ→
越大， 贸易成本降低越多， 出口产品在伙伴

国市场的竞争力也越强， 贸易促进作用也越明显。 本文采用 ｐｒｅＮＴＭｄ，ｋ→
与ＭＦＮ共同

反映了 ＦＴＡ生效前的贸易壁垒情况， 其中 ＭＦＮ 结合在变量 ｍｏｐ 中。 结合表 ８ 对

ＮＴＭ数量的统计， 基于伙伴国农业安全的考虑， 我国出口农产品和林木产品遭受

的非关税壁垒次数较多， ＮＴＭ与 ＦＴＡ 效应存在明显的倒挂现象。 同时， 农林产品

在 ＦＴＡ中大部分属于敏感商品， 开放承诺较少， ＦＴＡ 对该类商品的促进作用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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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因此 ｐｒｅＮＴＭｄ，ｋ→
的系数符号为负。 在结构引力模型中， ｉ 国向 ｊ 国的出口额等于

ｊ 国市场分配给 ｉ 国 ｋ 商品的份额乘以 ｊ 国在 ｋ 商品的消费总额。 由于 ＦＴＡ伙伴国内

行业产值和消费规模的缺乏，并不能精准计算出 ｉ国的商品在 ｊ国准确的市场份额，
因此， 本文选择用 ｉ 国的商品占 ｊ 国同类商品进口的比重来近似替代市场份额。 结

合式 （２） 与式 （４） 可以看出， ｉ 国的商品市场份额越高， 双边合作机制越完善， 引

入 ＦＴＡ后冰山贸易成本下降空间也越有限， 因此 ｃｏｏｐ ｄ，ｋ→
与 ＦＴＡ贸易效应间存在负向

关系。 表 １０中的回归结果也符合预期： ｃｏｏｐ ｄ，ｋ→
系数符号为负， 回归值保持相对稳定，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式 （４） 右侧第一项反映了出口国具有的产品特性， 也反映 ｉ
国的商品国际竞争力水平。 但是 ｉ 国具有竞争力的商品并不一定会被 ｊ 国进口得更多，
因此还需要计算 ｊ 国比较劣势， 两者相乘得到贸易结构互补指数 Ｃｄ，ｋ ， 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进口依赖度指标不能反映进口国生产能力的不足。 互补性较强的产品， 从效率

最大化的角度来分析， 即使没有 ＦＴＡ自然发生贸易的概率也较大。 因此相对于互补

性较弱的商品， ＦＴＡ对互补性较强产品的贸易促进作用较小。 回归结果也反映了以上

推理： Ｃｄ，ｋ 的系数为负且保持相对稳定， 并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但系数值较小。 在国

别层面， 生效时间越长则 ＦＴＡ 对出口促进作用越明显， 而伙伴国本身的贸易自由

度较高则 ＦＴＡ贸易促进作用较小， ＥＴＩｄ 的系数为负。 综上所述， 各控制变量的系数

大小、 符号、 显著性均符合经济意义， 并在统计学上显著。 整体而言， 原产地规则

使得中国对 ＦＴＡ伙伴国出口下降了 ３４ ６２％① （见表 １２中的 ＡＶＧ）。
各 ＦＴＡ对式 （８） 中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备索， 在计算原产地规则对 ＦＴＡ

内部异质性贸易效应的影响时， 本文选取了带有下角标 ｋ 的变量②。 原产地规则对

ＦＴＡ异质性贸易效应的解释程度如表 １１ 中的 Ｒ２， 在 ＦＴＡ 内部差异化的原产地规

则引起贸易效应异质性明显高于 ＦＴＡ之间的异质性， 其中最高的是 ＣＡＦＴＡ 框架下

中国—文莱， 差异化的原产地规则解释了 ３７ ２９％的 ＦＴＡ 异质性贸易效应。 而中

国—韩国 ＦＴＡ原产地规则对贸易效应异质性的解释度较差， 仅为 ２ ８６％。 这表明，
原产地规则的差异性更多引起的是 ＦＴＡ 内部贸易效应的异质性而非 ＦＴＡ 之间的异

质性， 本文将回归得到的原产地规则对 ＦＴＡ 出口的制约作用报告在表 １２ 的

ＲｏＯ＿ Ｃ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 中。 从回归结果看， ＦＴＡ中原产地规则对贸易效应存在抑制作用，
但也有生效时间较短的 ＦＴＡ， 其抑制作用并不明显。 ＣＡＦＴＡ 的 ＲｏＯ 将 ＦＴＡ 贸易效

应削减了 ９９ ７６％， 而中国—韩国 ＦＴＡ和中国—瑞士 ＦＴＡ生效时间较短， 原产地规

则对贸易效应的削减作用也较小， 仅为－１０ １６％和－１７ ３２％。 因此降低 ＲｏＯ 的合

规成本， 对我国出口将有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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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原产地规则与异质性 ＦＴＡ贸易效应———全样本 （ＨＳ４）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ＲｏＯＡ，ｋ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３∗∗∗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１０３）

ＰＳＲ＿ＲｏＯＡ，ｋ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６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２１）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７１）

ｐｒｏｖ＿ＲｏＯＡ
－０ ８４５∗∗∗ －０ ９７６∗∗∗ －０ ４０３∗∗∗ －０ １３９∗∗∗
（０ ０２５０） （０ ０２８５） （０ ０３３４） （０ ０３６４）

ｍｏｐ ｄ，ｋ→
０ ０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１９）

Ｃｄ，ｋ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１１）

ｃｏｏｐ ｄ，ｋ→
－１ ３７８∗∗∗ －１ １３０∗∗∗ －１ １４０∗∗∗ －１ ２４０∗∗∗
（０ ０４６３） （０ ０４４２） （０ ０４５２） （０ ０４５１）

ｐｒｅＮＴＭ ｄ，ｋ→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４２） （０ ００４３）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４３）

ｓｅｔ＿ ｙｅａｒｓＡ
０ １０５∗∗∗ ０ １２１∗∗∗ ０ １０６∗∗∗
（０ ０９６３）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３３）

ＥＴＩｄ
－０ ３３８∗∗∗
（０ ０２０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Ｅ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 １７ ７９２ １７ ７９２ １７ ６９１ １７ ６９１ １７ ６９１ １７ ６９１
Ａｄｊ＿Ｒ２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８３７ ０ １３２１ ０ １５０２ ０ １６８３ ０ １８６９

注：∗∗∗、∗∗与∗分别表示 １％、 ５％与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回归结果括号中数字为回归标准误， 下表同。

表 １１　 原产地规则与 ＦＴＡ内部异质性贸易效应———分国家 （ＨＳ４）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ＲｏＯ Ｓｔｄ Ｅ ｏｂｓ Ｒ２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ＲｏＯ Ｓｔｄ Ｅ ｏｂｓ Ｒ２

ＡＵＳ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４６ １ １０７ ０ １２８６ ＬＡＯ ０ ９９４ ２ ４６９５ ６３２ ０ ２６７５
ＢＲＵ －０ ８４７ ０ ７５７９ ６８４ ０ ３７２９ ＭＡＳ －０ ２１７ ０ ３０５６ １ １７５ ０ ２４０８
ＭＹＡ －２ １５１∗∗ １ ０５１７ ９５０ ０ ２８１５ ＮＺＬ －０ ０６３∗ ０ ０３３５ １ ０６８ ０ １７３０
ＣＡＭ －１ ５８０∗∗∗ ０ ４９４３ ８９７ ０ ２９６８ ＰＥ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１７ ９６５ ０ ２３９５
ＣＨＩ ０ ２１７ ０ １５９４ ９９７ ０ ２９２５ ＰＨＩ －０ ８５６∗∗ ０ ４２５１ １ ０９０ ０ ２９６６
ＣＲＣ －０ ０６７∗ ０ ０４５１ ８６８ ０ ２７８２ ＳＧＰ －０ １７３ ０ ２４７８ １ １４９ ０ ３５１０
ＩＣＥ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２３ ７１８ ０ ０９２５ ＶＮＭ －０ ３８０∗ －０ ２０２ １ １２８ ０ １５０７
ＩＮＡ －０ ２８１ ０ ４３０７ １ ０４４ ０ ２８１８ ＳＵＩ －０ ０２２ ０ ０５３７ １ ０３６ ０ １３５５
ＫＯ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１５ １ １３１ ０ ０２８６ ＴＨＡ －０ ８２２∗∗ ０ ４３３９ １ ０５２ ０ ２９３６

表 １２　 ＦＴＡ贸易效应与原产地规则抑制效应

单位：％
变量 ＡＵＳ ＢＲＵ ＭＹＡ ＣＡＭ ＣＲＣ ＩＣＥ

ＦＴＡ＿ ｅｆｆｅｃｔ －６ ２９ ２７９ ６２ ３３１ ０３ ２８６ １３ １２０ ５６ ４４ ７７
ＲｏＯ＿ Ｃ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 －３６ ４７ －９９ ８０ －１００ ００ －９９ ８５ －４１ ０６ －２ ６５

变量 ＩＮＡ ＫＯＲ ＭＡＳ ＮＺＬ ＰＥＲ ＰＨＩ
ＦＴＡ＿ ｅｆｆｅｃｔ ３６７ ８６ ２ ４３ ２６０ ００ ７６ ４７ １４８ １８ ３０７ １５

ＲｏＯ＿ Ｃ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 －８７ ２９ －１０ １６ －７９ ６６ －４４ ８３ －９ ８２ －９９ ８１
变量 ＳＧＰ ＶＮＭ ＳＵＩ ＴＨＡ ＡＶＧ

ＦＴＡ＿ ｅｆｆｅｃｔ １６９ ６６ １８６ ３４ １２ ７５ ３７０ ２１ １５７ ５４
ＲｏＯ＿ Ｃ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 －７１ ３２ －９３ ８５ －１７ ３３ －９９ ７６ －３４ ６２

注： ＦＴＡ＿ ｅｆｆｅｃｔ 表示各 ＦＴＡ贸易效应， ＲｏＯ＿ Ｃ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 表示原产地规则对贸易的削减效应， ＡＶＧ 表示 ＦＴＡ 平

均贸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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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　 论

美国政府采取了激进的对华政策， 对我国的外贸造成了极大冲击， 利用 ＦＴＡ
扩大商品出口已成为我国稳定 “国际循环” 的重要手段。 ＦＴＡ 在 ＷＴＯ 的基础上进

一步削减了贸易壁垒， 不仅为我国企业出口提供了更多选择， 也分散了我国国际贸

易的风险， 有效促进了我国向伙伴国的商品出口。 在研究中发现无论是在之间还是

在内部， ＦＴＡ对不同商品的出口促进作用均存在明显的差异。 本文基于扩展的贸易

引力模型， 利用两阶段 ＯＬＳ 方法， 测算了我国现有 ＦＴＡ 的贸易效应异质性， 从原

产地规则视角， 探究了 ＦＴＡ贸易效应差异性的来源。 ＦＴＡ 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增

加了获取关税优惠的成本， 且 ＲｏＯ 越严格优惠使用成本越高， 差异化的原产地规

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ＦＴＡ 出口效应存在广泛的异质性。 本文分析了我国现有

ＦＴＡ原产地规则的结构， 构建了标准化的原产地规则赋值体系， 充分研究了特定商

品规则、 制度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 对商品获取优惠资格的限制指数进行了量化赋

值。 结果表明， 中国—韩国 ＦＴＡ、 中国—瑞士 ＦＴＡ 和中国—澳大利亚 ＦＴＡ 的原产

地规则结构类型最为丰富， 而中国—东盟 ＦＴＡ、 中国—智利 ＦＴＡ 的原产地规则较

为单一。 我国在原产地规则制定中经验逐步丰富， 后签订的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判定

的精准性和灵活性明显高于早前签订的 ＦＴＡ。 我国签订的 ＦＴＡ 中原产地规则存在

广泛的差异性， 从行业层面看， Ｔ４大类食品烟酒饮料行业受原产地规则限制最高；
从国家—产品层面来看， 不同 ＦＴＡ 的特定商品原产地规则对商品限制性侧重点不

同， 如中国—澳大利亚 ＦＴＡ、 中国—新西兰 ＦＴＡ的原产地规则对 Ｔ９ 大类木制品的

限制程度较高， 中国—瑞士 ＦＴＡ 对化学品的限制程度较高。 本文将制度性规则和

程序性规则也纳入到分析框架中， 中国—东盟 ＦＴＡ 的一般性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

最小， 而中国—新西兰 ＦＴＡ一般性原产地规则限制最大。
本文将 Ｂａｉｅｒ等 （２０１９） 提供的测算贸易效应异质性模型扩展到产品层面， 从国

家—产品层面测算了 ＦＴＡ的异质性贸易效应， 发现 ＦＴＡ贸易效应存在着广泛的异质

性。 在第二阶段回归中探究了贸易效应异质性的来源， 原产地规则、 关税优惠、 贸易

结构互补性， 伙伴国对进口中国产品的依赖程度， ＦＴＡ成立前双边贸易摩擦大小， 协

定生效时间长短以及伙伴国本身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均会引起 ＦＴＡ贸易效应的异质性。
制度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的差异性更多引起 ＦＴＡ之间贸易效应的差异， 而特定商品

原产地规则更多引起 ＦＴＡ内部贸易效应的异质性。 使用两阶段估计方法的优势在于，
可以对 ＦＴＡ异质性来源更加聚焦， 也可以摆脱在传统研究中仅将 ＦＴＡ 作为 “０ ／ １”
变量研究的不足， 扩展了自由贸易协定研究内容的丰富性。 Ｂａｉｅｒ 等 （２０１９） 的文章

中仅指出 ＦＴＡ的贸易效应存在异质性， 主要的创新在于对尚未签订或正在谈判的

ＦＴＡ贸易效应做出预测， 预测每个国家在即将成立的 ＦＴＡ中的收益， 但对具体哪些

条款引起这些异质性存在困惑。 本文基于我国 ＦＴＡ数据， 总结了 ＦＴＡ条款中的原产

地规则对贸易效应的影响， 是对 Ｂａｉｅｒ文章的一个拓展， 因此本文的贡献还在于将国

家层面预测的收益扩展到产品层面， 同时也有利于为尚处于谈判中的 ＦＴＡ探寻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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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合理的原产地规则， 以充分释放自由贸易红利。 但本文的研究依然存在一定的不

足。 首先， 本文仅研究了 ＦＴＡ对跨国贸易的影响， 但畅通国际大循环对国内生产能

力和福利水平提升均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国内与伙伴国细分产品产能数据的不足， 以

及与海关数据匹配难度较大的原因， 这在本文中并未反映。 其次， 由于伙伴国国内行

业数据与贸易数据难以实现一对一匹配的原因， 本文选择的实证变量并不能完全反映

理论模型中的相关变量。 对产品到行业层面的汇总是一种解决方案， 但又难以反映本

文主要解释变量 ＲｏＯ在产品中的异质性。 第三是难以估算国际政治因素和经济危机

的冲击。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探索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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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ｉｃ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ｏｆ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ｆｕｌｌ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ＦＴＡ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ｗｅｌ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Ｌｉｍｉｔ Ｉｎｄｅｘ；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ＯＬＳ； ＦＴＡ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ｘ⁃
ｔｅｎｓｉｖ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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